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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建函〔2025〕87号
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通海县第十七届

人大第四次会议第85号建议答复的函

樊秀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将福泉路、通泰路、桑湖路纳入市政道路管理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处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建议所述把福泉路、通泰路、桑湖路纳入市政道路管理，安排固定保洁员，每日清扫，设置垃圾箱，转运车辆清运垃圾。自2019年机构改革后，通海县环境卫生站交由通海县城市管理局（现为通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）管理。我单位负责城市规划区（中心城区）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。桑湖路一直以来是未硬化的土路，2023年，在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下，我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对桑湖路进行地下管网建设，并进行沥青路面恢复，有效改善了周边风貌。我单位积极与县环境卫生站对接，将上述三条道路纳入市政道路进行保洁管理，经了解，福泉路已由环卫站安排专人进行清扫，通泰路属于小区内部道路，暂不具备纳入市政道路管理条件。我们将与县综合执法局协商，将桑湖路纳入市政道路管理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我县城市建设提出的合理建议，希望今后能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建设工作，提出更多合理化建议，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好。
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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